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处置非法集资举报奖励

主管部门及代码 430 实施单位 晋中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0-01-01至2020-12-31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1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10.00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0.03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项目概况
为有效打击非法集资活动，鼓励社会公众向政府管理部门提供非法集资线索，切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按照《山西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晋处非发
〔2016〕5号）文件要求，晋中金融办出台《晋中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试行）》（晋中处非办发〔2016〕8号）文件，对举报非法集资的奖励程序、条件、标准等作出规定及
说明，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提高公民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及时发现非法集资案件线索，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预算安排10万元，全部到位。资金计划支付非法依次举报人奖励，资金使用安全性、规范性、有效性，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并与
预算相符。资金管理办法严格依据《晋中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试行）》执行，2020年度共有两个举报人提供线索举报，共支付奖励资金318.6元。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社会公众向政府管理部门提供非法集资线索，并符合《晋中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试行）》规定，即对举报人进行资金奖励。根据市金融办《经费报销支出管理办法》，严格
报销流程并给予支付。2020年度有共有两名举报人员提供线索，经业务科室按标准核定，经分管领导审批后给予奖励318.6元。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进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一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包含1亿元）的，按涉案金 0 ‰给 ；涉 1亿 ，按 0 ‰给 ；按 1 的，按1 元 。奖励举报人员 全年无举报

二级奖励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包含1亿元）的，按涉案金 0 ‰给 ；涉 1亿 ，按 0 ‰给 ；按 5 的，按5 元 。奖励举报人员 全年无举报

三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线索，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或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 。属 ，可 1 -3 元 。奖励举报人员 0.03

质量指标

一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协助查处工作，举报 。有举报奖励 0

三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线索，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或协助查处工作，举 。有举报奖励 0

二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举 。有举报奖励 0.03

时效指标
及时发现非法集资案件线索 符合规定的举报即时奖励 0.03 0.03

指标2：

成本指标
按《奖励办法》执行 《晋中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0.03 0.01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经济金融秩序良好 良好 良好

指标2：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隐患 化解 化解

指标2：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举报人满意 满意 100

指标2：

项目绩效情况
1.目标完成情况：2020年，共对两个举报人进行奖励318.6元，完成目标任务量的0.01%。由于该项目的设立是用于举报奖励，而2020年全年只有一起举报，因此，未完成目标任务2
、项目效果情况：预算执行率0.01%，完成率低，本项得0.01分，实际完成率0.01%，完成率低，本项得0.01分，整体评价得分90.01分。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投 入: 20 17.01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4.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3 3.00

到位及时率 3 3.00

预算执行率 3 0.01

过 程: 20 20.00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4.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4.00

产 出: 30 23.00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8 1.00

完成及时率 7 7.00

质量达标率 8 8.00

成本节约率 7 7.00

效 果: 30 30.00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2 2.00

社会效益 8 8.00

生态效益 2 2.00

可持续影响 8 8.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00

综合得分: 100 90.01

评价结果等次: 差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科室 联系电话

王磊 金融稳定科 0354-2638537

郭昊媛 综合科 0354-2638536

张春鹏 综合科 0354-2638536

负责人：王磊 经办人：张春鹏 联系电话： 0354-2638536 填报日期: 2021-01-22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